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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建湖某企业年底结
算时发现：辛苦经营了一年，到最后利润竟寥
寥无几。经查，该企业员工刘某偷走企业原材
料及生产后的废粉、废块近1万公斤并倒卖，
造成企业损失近200万元。

今年 8 月，经建湖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以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判处段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
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在司法机关的
努力下，被害企业的损失已基本挽回。

“根据检察建议，我们增设了原材料保管
岗位、监控设备，并完善了规章制度，提高企
业风险防范能力。检察院不仅帮助挽回损
失，还帮我们找出监管漏洞！”近日，建湖检察
院检察官到被害企业回访时，企业负责人万某
高兴地说。

年底结账发现“黑洞”

今年2月3日，建湖某企业老板万某按惯
例进行年底对账，发现咄咄怪事——付清所有
应付款项后，公司竟然没什么盈利。“2023年和
2022 年公司都是 3000 万余元的产值，订单量
和加工的产品也差不多，工人工资也差不多，
按理说不该差 200 万元的利润呀！”万某焦急
万分。

为查清账款，万某当即对账排查，发现问
题很可能出在企业原材料上——明明产值差
不多，但在原材料用量上，2023年却是2022年
的1.7倍，足足多用了好几吨。

该企业规模不大，生产原料及产生的废
料均无专人保管，平时能接触到这些的只有
喷涂工人刘某和车间负责人马某。据和刘
某同宿舍的王某反映，刘某经常往宿舍带
公司原材料包装桶，有很大作案嫌疑。而
此时刘某已经请假回老家过年，万某随即向
公安机关报案。当晚，公安民警到刘某宿舍
侦查，果然在其衣柜内发现 3 袋未拆封的原
材料。

2 月 18 日凌晨，刘某被抓获，并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至此，一起“内鬼”监守自盗案
告破。

消失的原材料进了废品站

2021年11月，刘某入职该公司，负责给生
产的阀板、阀座等产品外表喷涂碳化钨粉。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碳化钨废粉、废块定期有人上
门回收。

2023年初，刘某在和同事闲聊时得知，车
间的碳化钨原材料粉很值钱，连废粉、废块也
价值不菲，便动起了歪心思。2023年3月的一
天，刘某特意“加班”，等同事们都走后，偷偷将
白天收集的一桶碳化钨原材料连带废粉废块，
从没有监控的出口转移到自己的电动车上，运
回宿舍藏在衣柜中。起初，刘某也很害怕，后
来其发现过了好几天都没人察觉，就变得胆大
起来，重复作案。

刘某一边“蚂蚁搬家”，一边寻找买家。很
快，刘某在网上认识了专门回收废旧金属的段
某。双方以碳化钨原材料粉每公斤 150 元至
160 元、废料每公斤 120 元至 130 元的价格交
易，并通过物流将东西寄出。

截至案发，刘某向段某共寄出近1万公斤
的碳化钨原材料粉、废粉、废块，收到段某转账
120万余元。

追查漏犯同时全力追赃挽损

今年3月，公安机关对刘某以涉嫌职务侵
占罪提请建湖检察院批准逮捕。

“我以每公斤330元的价格购买来的原材
料，他按废料价格卖出，把赃款都退回也不够
弥补损失，不能原谅他！”虽然案发后刘某退出
115万元赃款，但是被害企业仍遭受很大的经
济损失，万某向承办检察官表示，希望严惩刘
某，尽力挽回企业损失。

办案中，承办检察官发现，在企业对账排
查时，马某询问过刘某是否挪用过碳化钨原材
料，刘某予以否认。察觉事情可能败露的刘
某，当天还通知段某删除相关聊天记录，导致
段某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查，迟迟未能归案。检
察官提出继续侦查意见，建议公安机关从快递
信息等方面入手查证段某收赃的犯罪事实，并
督促其退赃退赔。

3月24日，公安机关将段某抓获，并扣押
了双方交易的账本。段某归案后，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退出赃款 50 万元。同时，刘某也
表示认罪认罚，又主动退赔 20 万元。6 月
13 日，建湖检察院以刘某涉嫌职务侵占罪，
段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
并提出宽缓量刑建议，法院审理后作出上述
判决。

在案件办理中，承办检察官发现，因该
企业没有建立定期盘库制度和账目核查制
度，也未设立专门的财物保管岗位，才让刘
某有了可乘之机。针对上述风险，该院向
企业制发检察建议，帮助企业提升风险防范
能力。

“加班”当“内鬼”，偷走企业百万利润
□戚春艳 陆冬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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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近日，亭
湖区人民法院成功化解一
起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案，为
原告追回了拖欠已久的货
款，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同时，也有力优化了法治
化营商环境。

被告朱某向原告蒋某
购买了139万元的货物。因
资金周转困难，2024年3月，
被告就剩余尾款 39 万元向
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在
三个月内结清剩余欠款”。
之后，双方约定还款时间虽
到，但被告仍有27万元欠款
未还。在多次追讨无果下，
蒋某将被告诉至法院。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

认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但相比一纸判决，调解
更有利于双方矛盾的实质
性化解，同时也可促成双方
继续合作。承办法官耐心
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和诉求，
向被告释明买卖交易中应
坚持诚信原则，以及长期拖
欠 货 款 将 承 担 的 法 律 责
任。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
被告朱某认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同意在一年内分两期
支付剩余货款，原告也表示
后期可继续合作并免除了
利息费用。至此，双方化干
戈为玉帛，案件得到了妥善
化解。

李蔚

亭湖法院

成功化解一起买卖合同案

盐城晚报讯 近日，射
阳法院黄沙港法庭通过诉
前调解方式，快速化解一起
土地流转合同纠纷，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

1998年，胡某作为某村
村民，在土地二轮承包中，
承包该村部分土地耕种。
2019年，胡某承包的部分土
地所在地块经村集体组织平
整后，由集体牵头流转给吴
某耕种。协议签订后，吴某
与胡某就其中1.2亩土地权
属产生争议，未支付2021年
至今的土地承包费用，胡某
多次索要未果后诉至法院。

法庭收到该案件后，考

虑到双方系同村村民，从维
系邻里关系、促进土地流转
的角度出发，在征求双方意
见后，启动诉前调解程序。
为妥善化解纠纷，法官、调
解员迅速通过村委会召集
双 方 当 事 人 ，采 取“ 一 对
一”方式，通过拉家常、话
亲情、叙乡谊“本土式”调
解，促使当事人解开心中
的“疙瘩”，在经多方确认
争议1.2亩土地属胡某承包
地后，吴某当场支付土地承
包费用。泯了恩怨，解了心
结，得了宽慰，胡某的烦心
事被成功化解，主动向法庭
提出撤诉申请。 佘法

射阳法院黄沙港法庭

诉前调解“调”出温度“解”出速度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
院对位于盐城市亭湖区云
溪路9号1幢、2幢、3幢、4
幢的不动产进行拍卖。上
述不动产将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2
月7日10时止（延时除外）
（一拍）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

//sf.taobao.com/0515/01?
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1754.7d8430a7Q
MG0Op）进 行 公 开 拍
卖。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
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
竞买。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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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现场


